
優先序

位
標單編號 縣市

鄉 鎮 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備註

1 113-3-2 花蓮縣 新城鄉 嘉北 0254-0000 572 1 / 5 都內

持分

備註：一、未得標之所有權人對開標結果有異議者，請於113年5月13日前提出異議書。

      二、依土地法34條之1規定，他共有人應於公告之日起於15日內表示優先購買，不表示者視為放棄

(第3組)30%交通部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競標購買經管省道私有既成道路土地案件開標結果表


